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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編號  

項目名稱 畜牧場登記審查及核定 

承辦單位 漁牧科 

作業流程

說明 

一、 申請人依規定檢附書件並送所屬鄉鎮公所進行審查。 

二、 由公所針對書面予以初審，無誤後函轉本處進行審查。 

三、 書面審查合格進行初步會勘，並審查建築物配置、廢污處

理設施及斃死畜處理方式是否與計畫書不符。 

四、 由承辦單位針對相關法規予以審查後登錄畜禽飼養登記管

理系統建檔，無誤後核發證明。 

 

控制重點 一、 申請人是否依規定備齊申請書件。 

二、 控制重點包括： 

(一)申請文件完整度(漏件及逾期時效)。 

(二)實地會勘內容與計畫書內容之一致性。 

(三)核可文件核發時效。 

法令依據 畜牧法及相關法令。 

使用表單  



金門縣政府標準作業流程圖 
畜牧場登記審查及核定 

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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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政府建設處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表 

    年度 

自行評估單位：漁牧科 

作業類別（項目）： 畜牧場登記審查及核定作業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評估重點 
自行評估情形 

評估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

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
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
計及執行。 

   

二、畜牧場登記審查及核定作
業 

(一)若有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之管制規定，是否核轉

由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

查。 

(二)畜牧場登記申請文件是否

備齊。 

(三)是否符合畜牧法相關法規

審查。 

(四)是否符合複核作業。 

(五)是否核發核准函，通知相

關單位審核結果。 

(六)是否登錄畜牧場管理資訊

系統。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

分類，同 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評估。 

2.自行評估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評估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